
   

中華大學「英文能力檢定」初次獎勵申請表 

 

 

1.辦理成績認定，應檢附成績單正本及影本，及報名費收據正本，成績單正本

查驗無誤後即歸還；報名費收據正本中心收查，未檢附正本者，不予收件。 

姓 名 

中文: 

系級班別 

         系 

英文:     年   班 

學 號      連絡電話  

 申 請 資 格 條 件 檢定成績 

CEFR 同等級 LINGUASKILL 
iBT 

TOEFL 
IELTS 

全 民 英 

檢 
TOEIC 

獎勵

金 

 

B1 

 

140 57 4.0 中級複試通

過 

550 
2000 

 

英檢成績單影印本浮貼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5-13-004-A 

申請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  


